
 

 

110學年度 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郵寄報考資料說明 
 

（一）須郵寄報考資料之系所彙整如下，考生務必於規定期限截止前（109 年 12 月 9 日（含）

前），以「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期視同未完成報名。一律不受理親自或委託

送交報考資料。 

（二）「郵戳為憑」意指至中華郵政各分(支)局以掛號(或限時掛號)交寄，以拿到收據上之郵

戳日期為準，收據上的日期為 109 年 12 月 9 日前（含）都可以，一般郵局下午 5 時下

班。 

（三）國外郵件以國內郵戳為憑，亦即郵件到達臺灣本校的日期應在 109 年 12 月 9 日前（含）。

以香港郵件為例。可能一般航空郵寄日期需 5-7 日，EMS 約 1-2 天，請自行估算考量。 

（四）以民間快遞（如：宅急便、宅配通等）寄件者，需於 109 年 12 月 9 日下午 5 時前送

達至本校報考系所之辦公室，請考生自行持寄件收據追蹤郵件送達時間。 

（五）非符合下表所列之考生，免交寄報考資料。 

（六）郵寄者一律使用簡章【附表九、郵寄報考資料專用信封封面】填妥黏貼於自備之信封

或包裹箱外郵寄。 

（七）每一專用信封以裝 1 人報考 1 系所組之報考資料為限。資料請依系所指定順序整理齊

全，平放入信封內，如資料太多無法裝入信封，請以包裹郵寄。 

（八）報考資料不全者，本校得不受理報名；所繳各報考資料影本，本校概不發還。 

（九）報考資料依繳交時程，分為報名時即需繳交、依系所規定時間繳交；依種類分為報考

資料、報考資料外應加附資料、應繳面試資料，詳依下圖、表及報考系所規定，確實

備妥資料，於期限前郵寄(郵戳為憑)。 

 

 

 

 

 

 

 

 

A. 報考資料 

系所指定應繳報考資料者（報名時即須繳交） 

考生所屬類別 應繳報考資料 郵寄期限 郵寄方式 

A. 報考資料 

(詳系所規定) 

B.報考資料外應加附資料 

(詳下表規定) 

◎以同等學力報考者 

◎報考「在職生」類別者 

◎以境外學歷報考者 

◎其他特殊身份報考者 

報名時即需繳交 



報考以下系所者： 

1.法律學系國際法學組 

2.法律學系法律專業組 

3.企業管理學系乙組、經營管理

組、第二碩士組 

4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乙組 

詳各系所「應交報考資料」規定 

109.11.25 至

109.12.9 

郵戳為憑 

一律使用簡

章【附表九、

郵寄報考資

料專用信封

面】以掛號方

式郵寄 

 

B.報考資料外應加附資料 

以同等學力報考者（應屆畢業生非同等學力）（報名時即須繳交） 

考生所屬類別 除系所規定之報考資料外應加附 郵寄期限 郵寄方式 

第

一

類 

學士班肄業，未修滿規定修業年

限最後 1 年，因故退學或休學，

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始

日起算已滿 2 年以上者 

1.報名表（從網路報考系統套印，需黏貼本人最近2個月內2吋正面脫
帽證件照片1張）。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已離校者，請附大學修業證明書影本或休學證明書影本，並檢附歷
年成績單影本；仍在學者，繳交在學證明書影本或學生證正反面影
本(含註冊章)，並檢附歷年成績單影本。 

109.11.25 至

109.12.9 

郵戳為憑 

一律使用簡

章【附表九、

郵寄報考資

料專用信封

面】以掛號方

式郵寄 

第

二

類 

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年限，因故

未能畢業，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

一年之末日起算已滿 1 年者 

第

三

類 

在大學規定修業年限 6 年（含實

習）以上之學士班修滿 4 年課

程，且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 128

學分以上者 

1.報名表（從網路報考系統套印，需黏貼本人最近2個月內2吋正面脫
帽證件照片1張）。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已離校者，繳交修業證明書影本、歷年成績單影本；仍在學者，繳
交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含註冊章)並附由就讀學校註明已修業滿 4 年
且修畢畢業應修學分 128 學分以上之歷年成績單影本。 

第

四

類

之

一 

1.取得三年制專科學校畢業證

書後經離校 2 年以上者 

2.取得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學

校畢業證書後經離校 3 年以

上者 

1.報名表（從網路報考系統套印，需黏貼本人最近2個月內2吋正面脫
帽證件照片1張）。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影本。 

第

四

類

之

二 

取得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資格

證明書後經離校 3 年以上者 

1.報名表（從網路報考系統套印）需黏貼本人最近2個月內2吋正面脫
帽證件照片1張（背面填寫姓名及報考系所組）。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資格證明書影本。 

第

四

類

之

三 

取得專科進修學校畢業證書後

經離校 3 年以上者 

1.報名表（從網路報考系統套印）需黏貼本人最近2個月內2吋正面脫
帽證件照片1張（背面填寫姓名及報考系所組）。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專科進修學校畢業證書影本。 

第

四

類

之

四 

取得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

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書後經

離校 3 年以上者 

1.報名表（從網路報考系統套印，需黏貼本人最近2個月內2吋正面脫
帽證件照片1張）。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第

五

類 

1.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二、

三等特種考試及格並持有及

格證書者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

格並持有及格證書者 

1.報名表（從網路報考系統套印，需黏貼本人最近2個月內2吋正面脫
帽證件照片1張）。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第

六

類

之

一 

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

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曾從事

工作經驗三年以上持有證書及

證明文件者 

1.報名表（從網路報考系統套印，需黏貼本人最近2個月內2吋正面脫
帽證件照片1張）。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甲級技術士證影本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影本。 
4.取得證書後之三年以上工作年資證明。 

第

六

類

之

二 

技能檢定職類以乙級為最高級

別者，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

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

事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持有

證書及證明文件者 

1.報名表（從網路報考系統套印，需黏貼本人最近2個月內2吋正面脫
帽證件照片1張）。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乙級技術士證影本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影本。 
4.取得證書後之五年以上工作年資證明。 

報考「在職生」類別者（報名時即須繳交） 

考生所屬類別 除系所規定之報考資料外應加附 郵寄期限 郵寄方式 

報考各系所「在職生」

名額者 

1.報名表（從網路報考系統套印，需黏貼本人最近2個月內2吋正面脫帽證件照片1

張）。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考生服務年資證明書（格式詳簡章【附表一】），不限定考生使用該格式，倘報
考系所有認定之證明正本，從其規定繳交（如足供證明在職年資之正本：勞保卡、
至勞保局申請之承保紀錄單、離職證明，前述證明均須明載在職起迄年月） 

109.11.25 至

109.12.9 

郵戳為憑 

一律使用簡

章【附表

九、郵寄報

考資料專用

信封面】以

掛號方式郵

寄 

以國外學歷報考者（報名時即須繳交） 

考生所屬類別 除系所規定之報考資料外應加附 郵寄期限 郵寄方式 

符合教育部「大學辦

理國外學歷採認辦

法」取得學士學位者 

1.報名表（從網路報考系統套印，需黏貼本人最近2個月內2吋正面脫帽證件照片1張）。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非中英文應附中文或英文譯本）（應屆
畢業生則應繳交在學證明影本）。 

4.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影本（非中英文應附中文或英文譯
本） 

5.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影本。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或定居之外國人民，應分別檢具居留證及國民身份證
正反面影本。 

※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學歷證件，或證件影本不及申請駐外機構驗證者，除上開資
料外另需填妥簡章附表七之一切結書一併繳交。 

109.11.25 至

109.12.9 

郵戳為憑 

一律使用簡

章【附表

九、郵寄報

考資料專用

信封面】以

掛號方式郵

寄 

以大陸地區學歷報考者（報名時即須繳交） 

考生所屬類別 除系所規定之報考資料外應加附 郵寄期限 郵寄方式 



符合教育部「大陸地

區學歷採認辦法」取

得學士學位者 

1.報名表（從報考系統套印，需黏貼本人最近2個月內2吋正面脫帽證件照片1張）。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報考學歷畢業證（明）書影本。 
4.報考學歷之學位證（明）書及歷年成績單影本。 
5.畢業證（明）書經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學生信息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認證屬實之認證
報告影本（應屆畢業生則應繳交在學證明影本）。 

6.學位證（明）書經大陸地區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認證屬實之認證報告影本。 
7.歷年成績單經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學生信息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或大陸地區學位與
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認證屬實之認證報告影本。 

※第5.6.7文件均須經過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公證書及台灣海基會的驗證書。 
8.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影本。 
※持碩士以上學歷報考，並應檢具碩士學位論文。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之大陸地區人民，應分別檢具居留證及國民身份證
正反面影本。 
※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學歷證件，或證件影本不及上述單位認證者，除上開資料外
另需填妥簡章附表七之二切結書一併繳交。 

109.11.25 至

109.12.9 

郵戳為憑 

一律使用簡

章【附表

九、郵寄報

考資料專用

信封面】以

掛號方式郵

寄 

以香港澳門學歷報考者（報名時即須繳交） 

考生所屬類別 除系所規定之報考資料外應加附 郵寄期限 郵寄方式 

符合教育部「香港澳

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

法」取得學士學位者 

1.報名表（從報考系統套印，需黏貼本人最近2個月內2吋正面脫帽證件照片1張）。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報考學歷畢業證（明）書影本。 
4.報考學歷之學位證（明）書及歷年成績單影本。 
5.學位證（明）書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非
中英文應附中文或英文譯本）（應屆畢業生則應繳交在學證明影本）。 

6.歷年成績單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非中英
文應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7.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影本。 
※持碩士以上學歷報考，並應檢具碩士學位論文。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之香港澳門地區人民，應分別檢具居留證及國民身
份證正反面影本。 
※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學歷證件，或證件影本不及上述單位驗證者，除上開資料外
另需填妥簡章附表七之三切結書一併繳交。 

109.11.25 至

109.12.9 

郵戳為憑 

一律使用簡

章【附表

九、郵寄報

考資料專用

信封面】以

掛號方式郵

寄 

其他特殊身份報考者（報名時即須繳交） 

考生所屬類別 除系所規定之報考資料外應加附 郵寄期限 郵寄方式 

以「提前畢業」身份報

考者 

1.報名表 
2.歷年成績單（提前1學期畢業者附6學期成績單，提前1學年畢業者附4學期成績單） 
3.請自本校首頁/招生資訊/招生資訊網/碩士一般入學考試/表單下載處下載「提前畢
業聲明書」 

4.原學校證明得提前畢業之文件（例：申請文件、提前畢業規定） 

109.11.25 至

109.12.9 

郵戳為憑 

一律使用簡
章【附表
九、郵寄報
考資料專用
信封面】以
掛號方式郵
寄 

經准入境之教育部在
港澳地區立案或認可
之各院校學生 

1.報名表 
2.經教育部驗印之畢業證書影本，或學校開具附核准入學學籍文號，且經教育部駐
港澳代表加蓋印信之大四下肄業證明影本 

 


